


关于《湖南省地震局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专家库管理细则（会议审议稿）》的起草说明
震害防御与应急处
2025年12月2日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湖南省地震局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专家库管理细则（会议审议稿）》（以下简称《管理细则》）的起草背景、过程和主要内容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地震安全性评价作为确定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关键技术环节，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工程抗震能力和公共安全。技术审查是保证地震安全性评价质量的核心关口，而专家库的建设与管理水平又直接决定了技术审查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制定本《管理细则》具有三个层面的迫切需要：
一是深化落实地震安全性评价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地震局持续推进安评领域“放管服”改革，在简化管理程序的同时，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制定规范的专家库管理细则，明确技术审查标准和流程，既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引，又能通过强化专家管理守住质量底线，实现“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改革目标。
二是提升我省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质量的现实需要。在日常监管和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现有专家库管理存在入库标准不尽统一、动态调整机制不够健全、专家权利义务边界不够清晰等问题，直接影响技术审查的质量和效率。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构建科学、规范、透明的专家管理制度，将为提升全省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整体水平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是完成中国地震局年度考核任务的硬性要求。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建立专家库管理制度作为安评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列为对省级地震部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制定出台本细则，是落实考核要求的具体举措，将有效推动相关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年度考核任务圆满完成。
二、起草过程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GoBack]本《管理细则》的起草工作于10月份启动，由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具体承担。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系统梳理了《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等上位法规定，认真研究了中国地震局最新政策要求，并参考借鉴了陕西、宁夏等先行省份的成熟经验。初稿形成后，我们处室内部进行了研究讨论，征求了市州地震局以及机关各内设机构、局属事业单位、中心站的意见建议，经过多轮修改完善，形成了会议审议稿。
《管理细则》着力解决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针对专家准入条件不明确的问题，细化了政治素质、专业背景、技术能力等基本要求，建立了统一的准入标准。二是针对专家权责不清的问题，明确了专家在审查工作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强化责任约束。三是针对专家库"静态管理"的问题，建立了定期评估、培训考核和动态退出机制，确保专家库始终保持活力和专业性。四是针对审查过程标准化不足的问题，规范了专家抽取、回避情形、审查流程等环节，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五是针对监督管理薄弱的问题，建立了专家履职档案和信用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三、制度主要内容说明
《管理细则（会议审议稿）》共五章，构建了全流程管理制度框架。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制定目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强调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专家库组建。规定了专家入库的具体条件、推荐遴选程序和聘任方式，确保专家队伍的专业性和代表性。
第三章专家库管理。细化了专家分工、组队规则、回避制度等运行机制，并建立了培训考核和动态调整制度。
第四章专家管理。明确了专家的权利义务，规范了评审行为要求，建立了履职评价和退出机制。
第五章附则部分规定了细则的解释权和生效时间。
总体来看，《管理细则》紧扣当前管理工作实际，注重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制度出台将为规范我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工作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以上汇报，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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